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意见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晶珠藏药”）

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收到贵公司《关于对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我所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

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中涉及到问题进行逐项核查，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事项回

复如下： 

1、关于关联交易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66,644,140.67 元，其中应收北京晶珠中

医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晶珠”）款项余额为 7,409,593.27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北

京晶珠为你公司报告期内第一大客户，销售金额为 7,141,011.80 元。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关于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中未列示应收北京晶珠款项。截至报告期末，你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16,995,386.76 元，其中本期新增预付购房款 14,500,000 

元，系预付青海晶珠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晶珠”）款项。

根据你公司 2022 年 11 月 29 日披露的《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你公司拟购买

青海晶珠 28 套住宅，作价 30,174,800 元，拟用于青藏特色康养项目。 

北京晶珠与青海晶珠均与你公司受同一方控制。 

请你公司： 

（1）结合向北京晶珠销售业务的发生时点、订单金额、货款收回情况，说明本

年及以前年度向北京晶珠的销售货款是否存在大额未收回的情形，如是，说明未对应

收北京晶珠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向北京晶珠销售商品的定价过程，说明相关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并结合信用期限、信用标准说明公司对北京晶珠的信用政策是否与对其他客户的信用

政策存在显著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和（2）发表意见，并就公司应收北京晶珠款项未

列示在《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中，

说明原因。 

会计师回复： 

（1）结合向北京晶珠销售业务的发生时点、订单金额、货款收回情况，说明本

年及以前年度向北京晶珠的销售货款是否存在大额未收回的情形，如是，说明未对应

收北京晶珠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我们为核实上述事项，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①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 查询北京晶珠中医医院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地址、注册

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股东变更等信息； 

③ 通过访谈公司治理层和负责与北京晶珠销售的管理人员，判断交易合理性及商

业实质； 

④ 了解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⑤ 检查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如销售合同、发票、发货单、运单及签收情况等

资料，以确定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⑥ 检查交易的财务记录、记账凭证、银行回单等相关资料，并对销售金额、应收

账款余额进行函证，回函相符； 

⑦ 检查期后的交易记录、记账凭证、银行回单等相关资料。 

⑧ 查阅了 2017年—2021年的审计报告及年度报告，查阅了与北京晶珠以前年度

的交易记录。 

经核查，公司的应收款项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分类为：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

应收账款（包含：关联方组合，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

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



损失的应收账款（包含：账龄组合、其他无风险组合）。公司与北京晶珠的应收款项

主要是由滚动结算的药品和农产品销售产生，截止目前相关款项均正常结算、收回，

公司与北京晶珠从 2013 年开始发生业务以来，从未产生过坏账记录，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北京晶珠货款 7,409,593.27 元，均为 2022 年度销售产生的应收账

款，在公司正常的信用期限内；同时北京晶珠正常经营，其正常经营的回款足以偿付

相关应收款项，公司按照单项计提（关联方组合）判断该笔应收款项无回收风险，故

未计提对北京晶珠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年度未对应收北京晶珠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符合

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2）结合向北京晶珠销售商品的定价过程，说明相关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并

结合信用期限、信用标准说明公司对北京晶珠的信用政策是否与对其他客户的信用政

策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为核实上述事项，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①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 了解公司最新的信用政策情况；  

③ 检查与北京晶珠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如销售合同、发票、发货单、运单

及签收情况等资料，以确定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④ 检查交易的财务记录、记账凭证、银行回单等相关资料，并对销售金额、应

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回函相符； 

⑤ 获取应收账款总账、明细账，查阅销售给北京晶珠同类产品其他客户的交易

情况，包括账龄分析、财务记录、收款记录等，以核实公司信用政策的实际执行

情况。 

⑥ 获取销售给北京晶珠同类产品其他客户的交易具体记录，如销售合同、发票

等资料，以核实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经核查，公司销售给北京晶珠的藏药产品与其他客户的销售单价基本一致（差异

率±5%以内）。同时基于医药行业特点，公司对销售客户信用政策基本保持稳定，

账期主要在 12个月内，北京晶珠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与其他客户一致，不存在显著

差异。因此我们认为：公司与北京晶珠的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对北京晶珠的信用



政策与对其他客户的信用政策不存在显著差异。 

（3）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和（2）发表意见，并就公司应收北京晶珠款

项未列示在《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

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中，说明原因。 

根据 2022 年证监会联合公安部、国资委和银保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8 号监管指引》）

（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文件第二章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不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不得以下

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一）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承担成

本和其他支出；（二）有偿或者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含委托贷款）给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但上市公司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资金的除

外。前述所称“参股公司”，不包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三）委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

下或者明显有悖商业逻辑情况下以采购款、资产转让款、预付款等方式提供资金； 

（五）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注册会计师在为上市公司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进行审计工作中，应当根据本章规定，对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应当就专项说明作出公告。”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北京晶珠款项系公司与北京晶珠在 2022 年度

发生的销售业务形成的应收款项，经我们审核，该业务交易真实、具备商业实质，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司对北京晶珠的信用政策与对其他客户的信用政策不存在显著差

异，公司与北京晶珠从 2013 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从未产生过坏账记录，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北京晶珠货款 7,409,593.27 元，均为 2022 年度销售产生的应收

账款，在公司正常的信用期限内。且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对该关联交易进行公

告《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并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并在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中披露。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应收北京晶珠的款项不属于《8 号监管指引》中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也不属于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形，未列示在《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中。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 年 8 月 1 日


